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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: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。
二、目的:
(一)督導本縣各國小兒童遊戲場符合衛生福利部「兒童遊戲場設
施安全管理規範」，並落實各國小兒童遊戲場自主安全管理
及維護保養責任。

(二)推動本縣各國小兒童遊戲場定期維護管理及檢驗工作，以維
學生使用設施安全。

三、辦理機關:
(一)宜蘭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。
(二)本府所屬各國小(以下簡稱各校)，不含幼兒園。

四、經費來源:
(一)本府編列預算，按各校規模每三年補助一次經費。
(二)本府補助經費仍有不足時，由各校自籌經費。

五、經費申請及審查作業:
(一)本府每年度定期調查需進行兒童遊戲場修繕、檢驗、拆除及
重建學校名單，再由各校提送計畫報本府受理申請，並據以
編列每年度執行經費。

(二)辦理內容及時間:
1、各校提送次年度申請計畫書(每年3月31日前)。
2、本府審查次年度計畫書並辦理兒童遊戲場稽查作業(每年
5月31日前)。

3、本府編列學校次年度補助經費(每年6月30日前)。
六、補助基準:
(一)修繕及檢驗:各校每座兒童遊戲場每滿三年應檢驗合格後始
得開放使用，如有修繕之需，覈實補助經費(含修繕及檢驗
費)，不論兒童遊戲場座數，最高核予以下(以納編各校預算
為原則):
1、6班以下:20萬元。
2、7班至12班:24萬元。
3、13班至18班:28萬元。
4、19班至24班:32萬元。
5、25班以上:36萬元。
6、如無修繕之需，則僅補助檢驗費。

(二)拆除:各校兒童遊戲場已超過使用年限(以財產卡為佐證資
料)或現況已嚴重損壞而不符修繕成本者，且無重建之需。



預算編列於本府教育處，由各校報府申請，經本府審核後，
每座以補助2萬5,000元拆除經費為限。

(三)重建及檢驗：各校兒童遊戲場已超過使用年限(以財產卡為
佐證資料)，且有全部拆除重建之需，經本府審核後每座以
補助60萬元為限(含拆除、重建及檢驗)。

七、竣工備查事項
(一)兒童遊戲場於修繕(改建)竣工後驗收前，應取得第三方公正
檢驗單位開立之合格檢驗報告。

(二)應於取得合格檢驗報告後7個工作天之內，檢具下列表件函
報本府備查:
1、兒童遊戲場基本資料表。
2、兒童遊戲場自主檢查表。
3、廠商出具符合國家標準及相關法規規定之試驗報告與合
格報告。

4、第三方公正檢驗單位開立之合格檢驗報告。
八、其他
(一)各校應依申請計畫時限完成，無法如期完成，應提前1個月
函報本府申請執行期程展延。

(二)各校經報府申請審核通過之計畫，因故未執行，應將補助經
費全數繳回本府。

(三)如有獲中央專案補助或本府特殊專案性計畫核定案件，有增
加補助之需，不受本原則之限制。


